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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強制律

師代理事件適用範圍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

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一、明定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二、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

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雖包括環境

保護、土地爭議事件及都市計畫審

查程序事件，惟因本法第二編第五

章已明定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之訴訟

種類、程序標的及其審查程序等事

項，故無於本辦法再行規定之必要，

附此敘明。 

第二條 下列環境保護法律之訴訟事

件，當事人在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

訴訟庭（以下簡稱高等行政法院）第一

審通常訴訟程序，應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 

一、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十三條第九

項。 

二、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九十三條第一

項。 

三、 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條第一

項。 

四、 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條第一

項。 

五、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五十

四條第一項。 

六、 廢棄物清理法第七十二條第一

項。 

七、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七

十三條第一項。 

八、 環境基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所

定依其他法律規定提起之訴訟。 

一、因各種環境保護法律所生之行政訴

訟事件，雖種類繁多且難易程度不

一，但各該法律所規定之公益訴訟

或類似之公益訴訟，因影響層面廣

泛，又具備專業性及複雜性，如未具

相關專業學養者不易勝任。為使訴

訟程序有效率地進行，同時兼顧當

事人費用負擔及接近使用法院之權

利，爰明定本法第四十九條之一第

一項第一款強制律師代理之環境保

護事件範圍，係指原告依本條各款

所列環境保護法律所提起之訴訟事

件。 

二、本條所稱高等行政法院，依本法第

三條之一規定，係指高等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訴訟庭。 

三、環境基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各級政府疏於執行時，人民或

公益團體得依法律規定以主管機關

為被告，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雖

仍應「依個別法律規定」提起行政訴

訟，惟仍不排除未來有本條所列舉

第一款至第七款以外之環境保護法

律所明定之公益訴訟或類似之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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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類型，故第八款規定具有因應

未來立法之補充功能。 

第三條 下列土地爭議之訴訟事件，當

事人在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審通常訴訟

程序，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一、國土計畫法 

（一） 有關國土計畫核定或變更之爭

議事件。  

（二） 有關國土復育計畫核定或變更

之爭議事件。 

（三） 有關徵收之爭議事件。 

（四） 依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提起之爭

議事件。 

二、區域計畫法 

有關區域計畫核定、變更或分區

變更、許可開發之爭議事件。 

三、都市計畫法 

有關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

徵收補償價額之爭議事件。 

四、國家公園法 

（一）有關國家公園之設立、廢止及

其區域之劃定、變更之爭議事

件。 

（二）有關徵收之爭議事件。 

五、都市更新條例 

有關都市更新事業概要、事業計

畫、權利變換計畫核定或變更之

爭議事件。  

六、農地重劃條例 

有關農地重劃計畫核定或土地分

配結果之爭議事件。 

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 

有關農村社區重劃計畫核定或土

地分配結果之爭議事件。 

八、平均地權條例 

（一）有關區段徵收、申請發給抵價

地或地價補償之爭議事件。 

（二）有關市地重劃主管機關核准、

一、土地爭議所生之行政訴訟事件，種

類繁多且難易程度不一，依其爭議

性質，屬影響層面廣泛、具有複雜性

及法律專業性，或影響人民權益重

大者，對於專業知識與能力之要求

更高，訴訟程序由律師代理，較能順

利進行。為使此類訴訟之訴訟程序

有效率地進行，同時兼顧當事人費

用負擔及接近使用法院之權利，爰

明定本法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一項第

一款強制律師代理之土地爭議事件

範圍。 

二、本條係按個別法律所涉土地爭議之

性質，分別列舉其應強制律師代理

之事件類型，並非以各法律條文之

條次或項次為認定基準，故法律日

後縱因修正致內容更迭或條次變

更，仍應按其事件類型判斷是否屬

應強制律師代理之範疇，自屬當然。

又為使各事件類型之內容明確且便

於參照，爰將所涉相關法律條文列

明如下： 

（一）國土計畫法： 

國土計畫核定或變更(第十二條

第二項、第十五條)；國土復育計

畫核定或變更(第三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項)；徵收（第三十六條

第三項）；公益訴訟或類似之公益

訴訟（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二）區域計畫法： 

區域計畫核定或變更(第九條、第

十三條)、分區變更(第十五條之

一)、許可開發(第十五條之二)。 

（三）都市計畫法： 

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第四

十八條、第五十八條)、徵收補償



3 
 

核定或重劃分配結果之爭議事

件。  

九、土地徵收條例 

（一）有關徵收、區段徵收、先行區段

徵收、申請發給抵價地或徵收

補償價額之爭議事件。 

（二）有關原土地所有權人請求撤

銷、廢止徵收之爭議事件。  

（三）有關申請照徵收補償價額收回

土地之爭議事件。 

十、土地法 

（一）有關徵收、區段徵收、保留徵收

或徵收補償之爭議事件。 

（二）有關申請照徵收補償價額收回

土地之爭議事件。 

價額(第四十九條)。至於單獨不

服依都市計畫法發布之都市計

畫，屬於本法第二編第五章之都

市計畫審查程序範圍，依本法第

四十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應強制律師代理，附此敘明。 

（四）國家公園法： 

國家公園之設立、廢止及其區域

之劃定、變更(第七條)；徵收(第

九條第二項)。 

（五）都市更新條例：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事業計畫、權

利變換計畫之核定或變更(第二

十二條、第三十二條、第四十八

條)。 

（六）農地重劃條例： 

農地重劃計畫核定 (第六條)、土

地分配結果(第二十六條)。 

（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計畫核定(第

五條、第六條)、土地分配結果(第

二十條)。 

（八）平均地權條例： 

區段徵收(第五十三條)、地價補

償(第五十四條)、抵價地(第五十

五條)；市地重劃主管機關之核准

或核定(第五十六條、第五十八

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

重劃辦法)、重劃分配結果(第六

十條之二)。 

（九）土地徵收條例： 

徵收(第十三條)、區段徵收(第四

條第一項)、先行區段徵收(第四

條第二項)、抵價地(第四十條)、

徵收補償價額(第二十條)；原土

地所有權人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

(第五十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四

項)；申請照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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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第九條)。 

（十）土地法： 

徵收(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二十九

條第二項、第二百零八條、第二百

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區

段徵收(第二百十二條)、保留徵

收(第二百十三條)、徵收補償(第

二百三十六條第一項)；申請照徵

收補償價額收回土地(第二百十

九條)。 

第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

八月十五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